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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李某入职A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
担任工程师。2024年双方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签字确认2020
版《员工手册》。该手册规定：未经审
批擅离岗位超过一定时间视为旷工；
半年内累计旷工3天及以上属严重
违纪，公司可立即解除合同。

2024年 4月至5月期间，李某
在一个月内累计14次长时间超1
小时滞留卫生间，单次滞留更是接
近4小时。A公司多次微信联系未
果，经调取办公区监控核实后，以
严重旷工为由，征得工会同意，履
行相应程序后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李某辩称，滞留卫生间是因痔
疮需临时护理，并提交了2024年5
月配偶网购药品记录、2024年6月
及2025年 1月住院手术记录以此
证明。但是，其在事发期间未向公
司说明病情，也未申请病假。李某
申请劳动仲裁被驳回后，诉至法院
要求A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32万余元。
此案第一个争议点在于，长时

间滞留卫生间构成“擅离岗位”及
旷工吗？首先，监控清晰显示，李
某在26个工作日内十余次滞留卫
生间超1小时，远超合理生理需求
范围，符合《员工手册》“擅离岗位
超过一定时间”的定义。其次，病
情抗辩不成立。李某事发时未主
动告知病情或请假，且购药、手术
均发生在滞留行为后期或解雇后；
公司提供带薪病假制度，其完全可
通过正规渠道请假，而非擅自离
岗；2024年4月前及5月27日后无
类似滞留，佐证行为与病情无必然
关联。其岗位需随时响应工作需
求，长时间失联已导致工作延误。

“A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
法”是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制
度上，A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经
民主程序制定，虽然李某称自己留
存的之前的员工手册版本与该
2020 年版存在不一致，但李某签

字确认知晓其中明确“半年累计旷
工 3天以上可立即解雇”，且出勤
在岗是员工的劳动义务，故应予遵
循。程序上，A公司已履行了告知
工会的法定程序，程序符合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于是，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一审认定A公司解除与李某的劳
动合同合法，遂驳回李某全部诉讼
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为从
实质上化解劳动争议，平衡双方权
益，并合理考量李某在职期间的贡
献及离职后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法
院二审秉持“情理法”相融的裁判
理念，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基础上，
积极组织双方调解。

经协商，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
如下协议：由A公司一次性向李某
支付补助款人民币 30000 元。本
案最终实现诉争止息，不仅体现了
司法裁判在劳资纠纷中对法理、事
理与情理的融合与衡平，也彰显了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个月内14次长时间待卫生间

员工“带薪如厕”被辞，法院调解化纠纷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张宝林
陈颖慧 记者 李子璇）日前，市民陈
某正在淮安盱眙一小区附近悠闲散
步，享受晨间宁静，不料被正在一旁

“倒走”锻炼的章某撞倒受伤。双方
协商无果后，打起了官司。

据了解，陈某倒地后疼痛难
忍，被紧急送医。经诊断，其身体
多处受伤，需住院治疗并长期康
复。突如其来的伤痛给陈某及其
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和精
神压力。和章某协商赔偿未果，陈

某最终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侵权
赔偿责任。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审阅材
料，认为事实清楚、权责明确，加之
双方均有调解意向，遂组织庭前调
解。法官从法律与情理双角度出
发，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耐心释法。
一方面，“倒走”属于具有一定危险
性的锻炼方式，锻炼者应对周围环
境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另一方
面，章某未充分观察身后，导致撞
伤他人，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承

担赔偿责任。经法官释明，章某认
识到自身责任，陈某也本着互谅互
让的态度同意和解。最终，章某一
次性向陈某支付赔偿款50000元，
纠纷解决。

法官提醒，如进行“倒走”、挥
长鞭等对空间和视线有较高要求
的锻炼，应选择人少、开阔、专用的
场地，避免在行人通道或人流密集
区进行，以免对他人造成伤害。一
旦因自身过错造成他人损害，就要
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024年4月中旬左右，被告人
李某与其配偶叶某沟通后，在网上
购买公民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
息，安排被告人芳某、赖某、刘某等
人通过进入微信群发布广告等方
式对外出售。

由李某通过支付宝口令红包、
提供微信收款码等方式收取买家
支付的钱款，并定期对芳某等业务
员的销售情况进行统计，除支付底
薪外，根据各业务员销售收入10%
左右比例支付提成。其间，叶某为
提升出售业绩，提出可以赠送部分
个人信息用于维系客户关系、多发
广告拓展客户群体等要求，并且使
用自己的虚拟货币账户帮助李某
向上家支付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
钱款。

截至案发，李某等人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17.26 万余条，对外
售出公民个人信息 16万余条，违
法所得共计22.72 万余元，扣除已

支付给芳某等人的提成1万余元，
实际获利21.65万余元。

镇江经开区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李某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向他
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其中李某、叶
某、芳某、赖某情节特别严重，刘某
情节严重，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
性质及悔罪表现，依法判决李某等
人拘役四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不
等，适用缓刑，并对主犯李某处罚金
21万元，其余被告人处罚金共计2.5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
其中，叶某因实施其他犯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

承办法官介绍，《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公民个
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
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
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
规定，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
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
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与个人
的人身、财产安全紧密相关，有的
不法分子却将其视为牟利的工具，
非法获取、买卖这些信息，不仅侵
害公民财产、隐私安全，更可能滋
生电信诈骗、敲诈等衍生犯罪，危
害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以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从深远来看，公民信息被非法
获取对整个社会的诚信与稳定都
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
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
为。法官提醒，务必要提高个人信
息保护意识，警惕信息泄露风险，
不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不
收集、使用、传输、买卖、公开来源
不明的个人信息。

员工因为长时间“带薪如厕”被解雇，到底冤不冤？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
日，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关案件，当事人李某一个月内14次长时
间超1小时待在卫生间，被解雇后不服气两次上诉法院，最终调解化解纠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晓安

倒走锻炼身体，撞倒路人赔钱

16万条公民个人信息遭非法出售
多人构成犯罪获刑罚

承包地里挖出宋代龙泉窑瓷瓶，卖了
三人因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倒卖文物罪获刑

2023年，扬州仪征十二圩
某村村干部在日常巡查中发
现，村内一承包地中有人在挖
坑，形迹可疑，于是报警。原
来，挖坑的是当地村民李某、许
某和居某三人。调查发现，此
处为宋元时期的遗址，三人此
前在此挖出了器形相对完整的
龙泉窑青釉贯耳瓶，经鉴定为
宋代。而贯耳瓶挖出后，三人
以8000余元的价格卖给了古
董商贩。近日，李某等三人因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倒卖文物
罪被判刑。

通讯员 王志成 孙广鑫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庄剑翔

你是否经常会收到垃圾短信或者骚扰电话？培训学校、借贷平台、装修公司等
“不请自来”的营销电话源源不断……遇到上述情况说明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日前，镇江经开区法院依法审结一起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对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依法予以严惩，多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16万余条获刑。

通讯员 吴菲菲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曹德伟

事发地十二圩某村承包地，是
当地一村民承包下来种树的。
2011年初，承包地开发动工。在
现场的村民亲戚李某以及同村的
居某、许某发现，地表散落着一些
被挖出的陶瓷碎片和铜钱。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他们随意捡拾了
一些。可他们发现，器物还真有
不少，可能是一块货真价实的“藏
宝地”，于是找来农用锄头、二手
金属探测器等工具“寻宝”，前前
后后，几人挖出了数十筐的陶瓷
碎片。挖出的东西怎么处理？这
时许某站了出来。原来，他此前
就有过捡拾“宝物”贩卖的经历，
通过此前的经历，他结识了一位
古董商贩。几人一合计，便联系
上了对方，以每筐数百元的价格
出售赚取利益。

2023 年 8 月，李某等人又在
承包地附近溜达，找到一处地点后
开始挖掘。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想
到，这次“寻宝”收获大了——在土
层之下，一件器型相对完整、造型
精美的青绿色瓷瓶重见天日。

可惜的是，从瓷瓶残缺处可以
看出来，它原本有的一对贯耳已
经断裂。于是，李某等人将瓷瓶
拿回了家，清洗后用土办法将贯
耳粘了上去。处理完后，许某联
系上了古董商贩，以8000余元的

价格将瓷瓶卖出。
尝到甜头后，李某等人并未收

手，而是想着再次回到承包地“寻
宝”，就在挖掘过程中被巡查的村
干部发现，三人被警方抓获。经
专业机构鉴定，李某等人卖出的
瓷瓶为宋代龙泉窑青釉贯耳瓶，
属于国家禁止买卖的三级文物，
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好
在，贯耳瓶被追回。

仪征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
等人明知上述承包地可能系某处
历史文化遗址，仍使用铁锹等农
具进行盗掘，对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造成损
害。同时，李某等人将盗掘古文
化遗址所得的文物予以出售，造
成国家文物面临流失风险。经审
查，李某等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倒
卖文物的行为严重触犯法律，已
涉嫌刑事犯罪，又因其破坏古文
化遗址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2025年9月，仪征
市检察院对李某等人以盗掘古文
化遗址罪、倒卖文物罪向法院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近日，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
罪和倒卖文物罪，判处李某、许某
和居某拘役并处罚金，同时，三人
支付了古文化遗址修复费用 3.9
万元。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秦公轩
庄颖 记者 季雨）“不等了，直接上
门！”近日，在南京市公安局秦淮
分局大光路派出所内，民警盯着
连续占线的电话果断决策。一则
紧急预警显示，辖区一对老夫妻
正遭遇电信诈骗，可民警的预警
电话始终无法打通——骗子已操
控老人手机，阻断了外界联系。

大光路派出所民警当机立断，
抓起装备火速赶往老人家中。此
时，骗子仍在通过电话给老人“洗
脑”，不仅教唆老人拒接所有陌生来
电，还让老人的另一部手机关机，妄
图彻底切断民警的联系渠道。

当民警敲响家门，正在与骗子
通话的老夫妻愣了神。看到身着
制服的民警，他们对屏幕对面“客
服”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民警

立即拿过老人手机，果断拔出电
话卡、关闭网络，彻底截断了骗子
的通信链路，保住了卡里200万元
养老钱。

经询问得知，骗子自称“平台
客服”，以退费为由，诱导老人下
载了不明App。这款软件可开启
屏幕共享，骗子借此远程操控手
机，还套取了老人的银行卡号。
万幸的是，民警赶到时，老人尚未
进行刷脸验证及转账操作。

警方提醒，骗子常以“屏幕共
享”“远程协助”为由操控受害人
手机，阻断其与外界联系是典型
套路。凡是要求下载陌生App、
开启屏幕共享的，均为诈骗。遇
可疑情况，立即挂断电话，拨打
110或96110反诈热线核实，守护
好自身财产安全。

老夫妻被骗子操控手机
民警上门拦截保住200万元养老钱

被李某等人挖出的宋代龙泉窑青
釉贯耳瓶 通讯员供图


